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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三

思

古人云
�“
三思

而后行
。 ”
变性手术

自 ���� 年于上海
、

����年 于 北 京成

功开展 以来
，

经过

报刊的宣传呼 吁
，

已成为人们茶余饭

后的议论话题
。

此

术行则行矣
，

却不

能不引起我们的道

德三思
。

一
、

上 策
、

中

策
、

还是下策

治病求本
，

既

是一个 医疗原则
，

又 是 一 个 伦理 原

则
。

根本不治
，

何以

解除病人疾苦�何

谈为病人服务� 变

性手术为易性癖患

者而设
，

它是否是

治本之术呢�不是
。

易性癖是一种

性心理变态疾病
，

病 位 在 心 而 不 在

庆重医科大学︵�����。︶

变性手术道

冯泽永

身
。

多数患者能与异性配偶结婚并且生儿

育女
，

有着正常的性生理性行为
。

然而
，

变

态的性心理却使他们将 自己认同为异性
，

甚至企图用医疗手段来改变其性别
。

变性

手术不是纠正其病态之心 以适应正常之

身
，

而是变完善之身为残缺之身以适应变

态之心 这种留病而残身的做法决不是上

乘之选
。

“
病有标本者

，

本为病之源
，

标为病之

变
。 ”
�《景岳全书���易性癖的病源病因是什

么呢�是性别的错误确认
。

患者出生以来
，

尤其是出生后的最初几年�即性别确认的

关键时期 �
，

其父母不按其生理性别对待
，

不按其生理性别培养正确的性别角色
，

而

以相反的性别加以对待和培养
，

周围人群

也顺其父母之心予以对待
。

在这样的环境

下
，

病人逐渐形成了牢固的与其生理性别

相反的社会性别的自我确认
。

到一定年龄

以后
，

父母及社会按其生理性别予以重新

培养和认定
，

但这时病人的 自我性别确认

已经非常顽固
，

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心理性

别
。

这种心理性别与其生理性别和社会性

别发生了强烈的冲突
。

此病的病源在于社

会�尤其是父母�在病人性别确认的关键期

进行了错误的性别培养
，

从而使病人形成

了病态的心理性别
。

治病求本
，

就应当以心

理治疗或行为治疗纠正其变态心理
，

改病

态心理性别为常态心理性别以适应正常的

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
。

同时
，

要广泛宣传本

病的病因
，
让人们了解正确进行性别培养

的方法和原理
，

从而从根本上杜绝本病的

发生
。

变性手术的另一缺陷
，

在于忽视了人

性特征
。

人是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
。

人的自然属性是人性的重要 内容之一
，

决

不可任意忽视
。

变性手术只能改变生殖器

官的外形
，

却不能改变性别的实质
。

术后的

性器官只能有极其微弱的性功能
，

而且绝

不可能再有生殖能力
。

我们不禁要问
�

为了

满足病人的病态心理需求
，

难道就可以忽

视其性欲
、

破坏其生殖能力
、

剥夺其正常性

生活及生儿育女的权利吗�毫无疑问
，

社会

属性是人的最根本属性
。

那么
，

变性手术是

否尊重了人的社会属性呢� 也没有
。

人不

能离群索居
，

他只能是某个群体�家庭
、

阶

层
、

阶级
、

社会团体等�中的一员
。

人
“
是一

切社会关系的总和
。 ”
���马克思恩格斯选

集 》第 �卷第 �� 页�人的性别角色只能在

社会群体中去扮演
。

当变性手术改变了病人的性别以后
，

不仅病人本人要面临社会是否接受
，

是否

给他们正常生活环境等问题 �而且他的家

人
、

亲属及朋友也将面临相似的困境
。

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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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性人再婚
，

新组合的家庭很难有正常的

性生活
，

这既不利于家庭的稳定
，

又侵害了

新配偶的权利
。

当然
，

我们应当呼吁社会接

纳而不是歧视变性人及其家属
。

但是
，

在强

大而稳定的传统习俗和病人业已形成的各

种稳固的社会关系面前
，

这种呼吁又有多

大作用呢�而且
，

我们在为病人鸣不平的时

候
，

是否想到对病人新旧配偶及其子女的

公平性呢�

由此可见
，

变性手术在我国从无到有
，

仅用两三年时间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
，

确实是科学上的喜事
，

值得庆贺
。

然而
，

就

这种治疗手段本身而言
，

却不是上策或中

策
，

而是下策
。

至少还需要进行深入的伦理

论证和法律鉴督
。

二
、

权衡利弊
、

谨言懊行

变性手术虽是下策
，

却并非没有实施

的价值
。

然而
，

正因为是下策
，

所以实施之

时不能不慎
。

易性癖患者面临强烈的价值冲突
。

一

方面
，

正常的性器官和性激素使他具有正

常的性生理和性冲动
�同时

，

与生理性别一

致的社会性别�即社会对其性别的确认�也

使他不得不接照社会的标准履行相应的义

务 �因此
，

几乎所有易性癖患者都是异性

恋
，

而且大多数都已结婚生子�
。

另一方面
，

心理的异性认同癖又使他确信自己的性别

与生理性别相反
，

他在被迫履行社会性别

角色义务的时候又会感到极端痛苦
。

有的

人甚至会自残生殖器官
。

病人这种价值冲

突会在家庭生活中有所暴露
，

从而给家庭

成员带来痛苦
。

解决冲突的最佳途径
，

应当

是以心理治疗或行为治疗去纠正患者的病

态心理
，

使之心理性别与生理性别
、

社会性

别达到一致
，

从而解除病人及其家庭的痛

苦
。

只有在心理治疗和行为治疗宣告失败

之后
，

才能考虑变性手术
。

心理治疗或行为治疗失败以后
，

是否

一定要作变性手术呢� 不是
。

变性手术并

不能解决患者的价值冲突
，

也不能解除他

和他家庭的痛苦 �只能使一种冲突变为另

一种冲突
，

手术以后
，

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

达到了假性一致
，

病人的变态心理得到满

足
。

然而
，

生理及心理性别却与社会对他的

性别确认发生了强烈冲突
。

由于社会心理
、

社会道德及传统习俗的稳定性
、

广泛性及

社会对性问题的高度敏感性
，

社会不可能

顺利接纳变性人
，

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使变

性人处于众矢之的和众 口 皆非的地位
，

他

�她�和他�她�的家庭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巨

大的舆论压力和精神压力
。

同时
，

由于术后

的性器官并没有真正完全的性功能
，

所以
，

变性人的再婚还会给新的家庭带来不幸
。

因此
，

在心理治疗和行为治疗失败以后
，

医

生只能在道德冲突中慎重选择
，
只能

“
两恶

相权择其轻
” 。

如果术后之恶大于术前之

恶
，

医生只能以不解解之
，
以不治治之

。

只

有病情严重到影响 日常生活
，

甚至病人可

能自伤自残 自杀时
，

即术后之恶小于术前

之恶时
，

我们才能在仔细鉴定
、

慎重权衡之

后选择变性手术
。

变性手术之所以要谨言慎行
，

还在于

性关系对社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
，

社会对

性关系也极其重视
。

性关系对社会有双重

影响
。

一方面
，
生殖功能是人类社会绵续的

生物基础
。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
，

而家庭的第

一纽带则是以性关系为基础的婚姻关系
。

因此
，

没有性关系
，

社会就不可能存在
、

延

续和稳定
。

另一方面
，

性关系又包含着破坏

社会结构的潜在力量
。

食色性也
。

色是从

生物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一种性的感情上的

吸引力
，

如果这种吸引力错位或泛滥
，

就会

冲击家庭
，

冲击已有的人与人的关系
，

从而

导致社会结构的混乱和破坏
。

正是基于上

述原因
，

人类自形成社会以来就对性关系

给予高度重视
，

并且运用社会的力量对人

的性行为进行严格控制
。

几乎没有一个社

会不立下种种规定
，

以限制性行为的时间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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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
、

范围
、

对象和方式
。

一但有人违反这

些规定
，

就会受到社会的严厉制裁
。

变性手

术的实施
，

使变性人突然改变了性行为的

对象和方式
，

改变了原 已建立的人与人的

关系和家庭亲属结构
。

这不仅影响了变性

人及其家庭的生活
，

而且冲击了社会有关

性关系的种种规定
。

因此
，

变性手术的实施

必须十分慎重
。

不但要权衡病人及其家庭

的利弊得失
，

而且要考虑社会的稳定性
。

还

要对社会有关性关系的种种规定进行研

究
、

论证和发展
。

变性手术对病人
、

家庭及社会的影响

极大极广
。

这种手术必须有一个讨论
、

研究

和论证的阶段
，

切不可一哄而起
，

不宜贸然

推广
。

目前
，

这种手术只能通过严格的审批

程序限制在极少数有条件的医院进行
。

还

应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变性咨询
、

审查手

术医生资格
、

对病人是否适合手术给予权

威性鉴定
，

并对手术过程进行道德
、

法律和

技术的监督
。

�这个机构应由心理专家
、

精

神科专家
、

整形专家
、

法律专家和医学伦理

专家共同组成�

对已做变性手术的病人
，

应当同情
、

关

心和尊重
。

社会应设法消除歧视
，

承认术后

病人的新性别
，

并为变性人的求学
、

求职
、

迁居
、

组建家庭
、

改变户 口等提供方便
，

提

供一切人道主义的支持和帮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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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临床中的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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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临床工作中
，

特别是在疾病的诊断过程

中
，
否定之否定规律显得非常重要

。

一般来说医

生对复杂疾病的诊断思维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
，

即最初印象
、

初步诊断和最后确诊
。

最初印象是

在接触病人之初
，
在最短时间内形成对疾病的一

种模糊的认识
，

然后经过系统的询间病史
、

体格

检查 以及必要的实验室检查之后
，
提 出初步诊

断
。

在初步诊断的基础上
，

判定进一步检查和治

疗计划
，

同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严密观察病情以

确定最后诊断
。

由此可见
，

临床诊断不是一次完

成的
，

从最初印象到最后确诊
，

往往要经过多次

的反复
、

多次的否定与肯定
，

并总是在不断否定

中完善自己的认识
，

而获得正确的诊断
。

有些医生不懂得应用否定规律
，

诊断中偏爱

于肯定
，

他们觉得一接触病人就能肯定他是什么

病
，

这才是 自己医术高明的表现
，
所以他们一旦

下了诊断
，
就千方百计为这个诊断寻找依据

。

只

接受那些符合 自己诊断的发现
，

认为那才是可以

信任的
，
对于不符合自己原来的发现

，

则认为病

人所说病情不真实
，
或者怀疑检查结果有误差

，

轻易给予否定
�

他们不愿做深入细致的观察
，
不

愿听取不同意见
，

这样一来
，
最初印象就成了不

变的东西
，

不能使自己的主观印象随着客观事物

的变化而变化
，

这种错误的思维方法是临床诊断

的大敌
�

有它的存在
，

误诊就会经常地发生
。

在治疗方面
，

也存在着否定之否定规律
，

例

如中医的针灸
、

穴位
、

中药的汤头
，

是从几千年的

实践中通过一系列的肯定
，
否定

，

再否定而总结

出来的经验
�

还有很多西药�如阿斯匹林�原来评

价很高
，

后来由于副作用大则被冷落了
，
近几年

又发现它有其他用途而重新被利用
，
往往在一定

程度上已经克服了原来使用过程中某些弱点
，

具

有比前一次使用中更强的生命力
，
这就是否定之

否定的姗旋上升运动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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